
合同范本：
糠醛渣买卖合同
甲方：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地点：承德县甲山镇
乙方：                                                签订时间：2023年 月 日 

第1条 标的、数量、价款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不含税金额（元）
	增值税税额（元）
	含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1
	糠醛渣
	吨
	18000
	
	
	
	

	
	总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


注：此合同数量为暂估数量，具体结算数量以本合同履行期限内到货数量为准；具体交货时间、数量以甲方通知为准，乙方保证按甲方通知供货； 

第二条 价格（人民币，下同）
2.1 合同含税货款单价为： 元/吨；税率13%，合同含税暂估总金额为： 元，人民币大写  元整（最终结算金额按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实际到货数量和本合同的约定进行计算后确定）
2.2 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市场发生变化需调整价格时，乙方需提前10个工作日通知甲方，甲方依据《采购合同与定价管理办法》中的定价模式及要求采取询价或竞价的方式确定中标供应商与价格。

第三条  计量方式
数量以甲方汽车衡计量为准。
第四条  质量标准
热值≥3000大卡，水分≤40%。
第五条 交货时间、方式、地点及费用负担
乙方负责运输，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按甲方通知发运的货物最迟在2023年12月31日零时前交货完毕。交货地点为承德县甲山镇富台子村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院内指定仓库，交货完毕前所涉及的装车费、运费及运输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质量检验以甲方化验结果为准。
第七条 结算时间及方式
每月10号之前甲乙双方就上月发生的实际数量进行对账，经甲方检验合格并按照质量标准考核后，甲方向乙方出具结算单，乙方根据结算单金额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税率为13%）, 待甲方办理完正式入库手续和挂账后付款。付款方式：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包括银行承兑、电子承兑）的方式结算。
第八条  违约责任
8.1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第四条质量标准供货，买卖双方一致同意根据该批次货物的实际质量考核结果按以下条款进行奖扣：货到甲方厂内，经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质检部门质量检验后，按日进厂检验数据进行结算，如日进厂检验数据结果未达标则每吨按以下比例进行扣款：
（1）热值≥3000大卡；热值≥3000大卡时按合同价格结算；热值＜3000大卡，结算单价=合同单价/合同热值*检验热值*0.95。 

（2）水分≤40%，按合同价格结算；水分＞40%时，每超1%扣款合同含税单价的1%.

8.2如乙方所供物资非合同约定物资或掺杂非合同约定物资，但未发生混料，乙方负责将该批货物清出厂外，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时向甲方支付三倍违约金，违约金金额=合同价格×清出厂外数量×3;若发生混料致使甲方无法使用，乙方负责将该批混料货物清出厂外，同时向甲方支付三倍违约金，违约金金额=合同价格×清出厂外数量×3，同时向甲方赔偿该批混料物资价款;若发生混料但甲方可以使用，该批进厂物资不予结算。如乙方累计两次出现以上情况，甲方有权单方终止与乙方签订的合同。
8.3乙方没有征得甲方同意无故不按照合同约定或甲方通知交货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逾期交货违约金按每周逾期交货部分全额货款的百分之二（2%）计收，直到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但逾期交货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不超过逾期交货部分全额货款的百分之十（10%）。上述款项可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合同价款（不限于该批次货物）中扣除。一旦达到最高限额，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按8.4条处理。一周按七（7）天计算，不足七（7）天按一周计算。
8.4乙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交货的，还应按不能交货部分货款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大于违约金数额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因乙方原因月进厂量低于1800吨的将取消供货资格，同时扣罚20000元。
8.5甲方双方签订合同后，必须按照甲方采购员的要求安排日进货量，若乙方出现供货困难的情况，必须主动及时向甲方提供书面停止供货通知，未经甲方同意无故停止供货的，扣除合同暂估金额的5%作为违约金。
8.6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生交通事故或违章超限等情形，应由乙方自行负责并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责任和损失。为履行合同乙方所使用员工在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他人身伤亡事故及被罚款等情形，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乙方对其送货人员或委托运输的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环保、交通管理，并遵守甲方其他相关制度，在甲方指定场地卸货或进行其他作业时，由乙方承担安全、环保、交通责任。乙方进厂车辆必须符合国五以上排放标准。
8.7裸露货物进厂需进行苫盖，保证运输过程无飘洒、无丢失、无混料。应采取防潮、防雨、防盗等必要措施。进入甲方厂区后，乙方应对周围设施、设备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如造成设备、设施的损坏，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有权对飘洒、遗落物料车辆进行200元/次的处罚。
8.8乙方承诺；不以任何理由邀请甲方人员参加由乙方出资的各种餐饮、娱乐、休闲、健身等活动；不向甲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送礼（含礼金、购物卡、有价证券和物品）、报销应由其个人负担的费用；不为甲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的个人事务提供低酬劳、无偿帮助或任何形式的好处；不为甲方及其亲属、朋友提供使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遵守公平竞争原则，不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商业竞争，损害甲方及其他商家利益。如违反上述承诺之一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30%的违约金。
第九条  其它约定事项
9.1乙方必须按照对账流程进行数量结算。
9.2对于乙方物料造假等欺诈、有意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甲方有权拒付相应的货款及运费，乙方同时支付给甲方伍拾万元违约金。
9.3乙方保证所提供的各种票据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如果经查证属实，乙方提供的票据违反税务机关相关规定的，乙方除赔偿甲方所受处罚及其它经济损失外，还须向甲方支付违法、违规发票票面金额三倍的违约金。
9.4本合同约定的甲方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书面送达、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电话通知为双方认可的有效的通知方式，电话通知内容以甲方经办人员的记录为准。
9.5乙方在货物发出后，需以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甲方。
9.6乙方不得单独直接接触甲方质检、财务等相关人员，如被举报，经查证属事实，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终止与乙方此后业务。
9.7本合同中乙方的名称、开户行、账号的准确性由乙方负责，合同生效后，如因乙方名称、开户行、账号有误，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9.8裸露货物进厂需进行苫盖，保证运输过程无飘洒、无丢失、无混料。应采取防潮、防雨、防盗等必要措施。
第十条  安全环保责任
10.1 在进厂前乙方必须针对原材料进厂的实际情况制订详细的安全、环保、治安保证措施。
10.2 在开始进厂前，乙方负责对下属车队司机及其人员进行安全、环保、治安方面的教育，向所属人员讲明进入甲方厂内的各项流程及各项管理规定。
10.3 送材料车辆必须符合国五以上排放标准（含国五），必须服从我公司安全、环保部门的指挥，自觉排队等候、按序进厂、禁止插队、占道；司机拒不服从管理造成后果的处以200元/次罚款。
10.4 在厂内按规定限速（15公里/小时）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车辆在厂内超过15公里/小时行驶的，违者处以200元/次罚款。
10.5 自觉遵守过磅的各项规定，不压磅；司机不服从管理压磅的一次处罚500元。
10.6 根据所送材料的不同，按规定路线行驶，不得驶入其他生产或生活区域。
10.7 司机对自己所拉的物料要苫盖全面，进入卸车棚再解苫布，禁止在厂内出现洒落、扬尘现象；如在厂内出现违规洒落、扬尘现象处罚200元/次，并停止该车辆进厂资格。
10.8 送原材料的车辆进入厂区，司机下车及清理车底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帽，穿戴反光马甲，违者处以100元/次罚款。
10.9 厂区内禁止吸烟，禁止乱丢垃圾，违者处以200元/次罚款、重点防火区域（包括煤堆场、煤粉制备、脱销系统、电力室等）处以500元/次罚款。
10.10 乙方运输车辆到厂卸车时，在作业过程中，乙方必须维护并遵守甲方安全管理规定，如乙方人员在厂内发生意外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
10.11 乙方在甲方送料过程中，必须接受甲方安全环保部及保卫部门的管理，甲方管理人员有权对乙方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对违章行为有权制止并对个人给予100-1000元、对单位给予500-5000元的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我公司管理部门有权清除单车，情节特别严重的将终止与乙方的供给关系。
第十一条 保密协议
双方应当对本合同的内容、因履行本合同或在本合同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财务、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乙方承诺在合同期内遵守甲方公司规定，在厂内施工期间不向第三方泄露甲方公司的生产数据及设备参数等一切数据及资料资。乙方可仅为本合同目的向其确有知悉必要的雇员披露对方提供的保密资料，但同时须指示其雇员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双方应为本合同目的而复制和使用保密资料;除非得到另一方的书面许可，甲乙双方均不得将本合同中的内容及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商业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保密义务应在本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 
第十二条  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四条  其他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四份，乙方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以打印体为准，单方涂改无效。
 特别声明：
	甲方：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承德市承德县甲山镇
法定代表人：吴大勇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承德县支行
帐号：041100030922108888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21740170523M
电话：0314-3088599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帐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电话：


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时已详细了解本合同条款的全部内容，相关条款无需特别标明，买卖双方已充分了解了可能产生的风险及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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